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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用 “票汇结算” 应注意的问题

（江西省 余干县人民银行会计股）

目前银行资金仍趋紧张，有时票汇不能及时解

付，要想及时使用资金，单位在商品交 易前选 用

“票汇”结算时，应注意对方（即收款单位）在哪

家银行开户，如购销双方不在同一银行系统，应在

当地开户行划付款项，通过交换票据委托与对方开

户行（即收款单位）同类的银行办理汇票，这样，

手持汇票到异地解付时才可避免麻烦，真正做到人

到钱到，钱货两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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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待费不能列入营业外支出

谢建东洪泽县审计局

我们在对企业进行承包效益审计中发现，商业

系统不少单位把招待费用列 入 “营 业外 支 出”科

目，这种帐务处理方法是不对的，使企业的费用不

真实，无法正确考核企业费用水平。为加强费用成

本管理，真实地反映费用情况，正确考核费用水平，

招待费用应当在企业的商品流通费用中列支。

意見与建议强行汇转储不可取

朱维卿安徽省六安地区审计局

现在，各地邮政局为了吸收邮政储蓄存款，相

继开办了邮政汇款转储蓄存款的业务，然而，有些

邮局不征得收款人同意，也不通知收 款人，把顾客

的汇款强行转入邮政储蓄，而且一扣少则一星期，

多则十天半月；甚至还有少数邮政局（所）为了减

少业务量，硬性规定顾客拿到汇转储单据后，一个

月内不准提款。这样，给顾客带来诸多不便，影响

了邮政信誉。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制止上述做法，并

制定相应的制度，保证顾客存取自愿、及时方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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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支票时持居民身份证好

周凤滨

为维护购销双方利益，防止不法 分子利用支票

进行诈骗活动，建议使用支票时持居民身份证。具

体办法是：支票签发人将持票人的 姓名、居民身份

证号码抄写在支票的签章下方和存根的备注栏中；

收款单位收到支票后，应核对持票人是否与提交的

居民身份证上的照片相符；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、

号码是否与支票上的姓名、号码相符。如 有 不 相

符，应 拒绝受理。由于居民身份证具有普遍性、统

一性和不易伪造等特点，有利于防止不 法 分 子 行

骗。即使行骗得逞，也便于事后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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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使用 “内部付款通知单”

卢 骅

在财务大检查中发现，有些款项的支付是凭主

管领导口示办理的，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制度规定，

又不能明确经济责任。一旦发生问题，还会造成互

相扯皮，推卸责任的 现象。笔者建议，使用“内部

付款通知单”，由付款经办人填制，报主管领导批

示后，办理付款手续，即行付款。格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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